
本 报 讯 （全 媒 体 记 者 吴 杨 泽
王鹏翔 通讯员秦志强） “多头管
理权责不清、经费人才双短缺，这
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普遍问

题。山西省襄汾县检察院以公益诉
讼破解汾城古建筑群保护困局的实
践，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有益借
鉴。”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
襄汾县古城镇关村党支部书记王晋
刚对前来走访的山西省临汾市检察
院检察长董新宇说。

拥有 800 余年历史的汾城古建筑
群，是承载金至清末县域记忆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前，古建
筑群面临屋顶渗水、墙体裂缝及城
墙遭排污管侵蚀等问题，日常巡查
更是难以落实。

2021 年起，襄汾县检察院以公

益诉讼为抓手破解文化遗产保护难
的 局 面 。 该 院 通 过 召 开 联 席 会 议 、
专 项 磋 商 、 制 发 检 察 建 议 等 方 式 ，
推动镇政府清理垃圾 5 余吨、改造排
污 管 网 500 余 米 ， 促 成 文 旅 局 争 取
200 余万元资金用于修复墙体。针对
安 防 漏 洞 ， 该 院 再 次 制 发 检 察 建
议，推动有关部门配备 2 名专职文保
员，建成智慧监控系统实现对古建
筑群的 24小时监管。

与此同时，该院还组建“丁
陶古韵”检察团队，联合专家破
解修复难题，将保护范围拓展至

“天塔狮舞”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小

梁河战斗遗址等红色资源。该院
推动县委县政府针对文化遗产保
护出台支持政策，建立 8 项长效机
制 ， 实 现 “ 办 理 一 案 、 治 理 一
片”的效果。

“ 检 察 机 关 的 实 践 让 我 看 到 ，
检察公益诉讼是破解文化遗产保护

‘协调难、落地难、长效难’的关
键力量。”王晋刚表示，基层文化
遗产保护事关文化根脉传承，他将
持续跟踪调研，身体力行推动更多
文化遗产保护从“个案突破”转化
为“制度长效”，与检察机关携手
共护文化根脉。

王晋刚代表：

让古建筑群重现昔日光彩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管莹 通讯员周玲 张晋毓） “之前看到曾经的书院
屋顶漏雨、墙体裂缝，心里真的很急。现在不仅争取到了专项资金，也看到了
修缮行动！”近日，参与回访文昌宫修缮进展情况的江苏省镇江市政协委员徐
彩凤感慨地对江苏省扬中市检察院检察官说。

文昌宫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先后作为宝晋书院、文昌学馆和乡村小学校舍
使用，是镇江地区为数不多的书院实体遗存，其建筑学价值独特，是研究清代
至近现代扬中乡村建筑的珍贵实物标本。1985 年，文昌宫被列为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

2024 年 3 月，徐彩凤在履职中发现，由于年久失修，文昌宫屋面严重渗
漏、木构件腐朽、墙体局部坍塌，不仅严重损害文物本体价值，更对周边居民
安全构成威胁。2024 年 4 月，在扬中市检察院与代表委员的定期联络中，徐彩
凤将文昌宫亟待修缮的线索提交给检察机关。

接到线索后，扬中市检察院立即派员赶赴新坝镇对文昌宫受损情况开展实
地勘察取证，固定了文物受损及存在公共安全隐患的证据。“现场情况远比我
们想象的严峻。”办案检察官回忆起首次勘察的情景：檐柱因长期渗水已发黑
霉变，后墙一道道裂缝足以伸进手掌，房前屋后杂草丛生……

经核实，扬中市文物保护主管部门与属地镇政府依法对文昌宫负有保护
和监管职责。4 月 11 日，扬中市检察院依法立案审查。4 月 17 日，该院依法
向上述两家单位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属地镇政府立即启动抢救
性修缮，消除安全隐患；督促主管部门加强日常监管，并指导、协调修缮
工程。

检察建议发出后，文物保护主管部门迅速行动，指导编制 《文昌宫修缮及
环境整治工程方案设计》 并通过专家评审，协助属地镇政府申请国家文物保护
专项资金。然而，专项资金审批周期长，修缮工作陷入停滞。

“文物保护需要行政履职、司法监督和社会参与同向发力。”扬中市检
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姚俊带队紧盯专项资金申请进度，同时推动属地
镇政府先行开展必要的抢险加固。2025 年 6 月，306 万元专项修缮资金经江
苏省财政厅、省文物局审批后成功拨付；在检察机关的督促下，属地镇政
府加紧完成施工图细化、招标采购等前期工作，修缮工程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正式动工。

回访现场，办案检察官和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细致查看施工现场、安
全措施及修缮方案后，对工程进度和规范性给予肯定。

据悉，整个修缮工程将于 2026 年底完工。“作为见证镇江地区教育近代化
发展的标志性建筑，修缮完成后的文昌宫将被打造成当地教育文化展馆和实践
教育基地，更好发挥传承历史记忆和地方文脉的作用。”徐彩凤表示。

同向发力传承百年书声
江苏扬中：“政协+检察”携手推动文昌宫修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郝雪 通
讯员刘 政 涛 杨 柳） 全 国 人 大 代
表、陕西省石泉县邮政分公司乡邮
投递员赵明翠近日在基层调研妇女
权益保障工作时，对陕西省石泉县
检察院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给予高度
评价。

从 事 乡 邮 工 作 三 十 余 年 ， 赵
明 翠 常 年 奔 走 于 乡 村 一 线 ， 深 切
了解基层妇女在维权过程中面临的
取 证 难 、 救 济 渠 道 有 限 等 现 实 困
境。赵明翠表示，不少农村妇女在
遭 遇 家 庭 暴 力 、 劳 动 侵 权 或 财 产
纠纷时，常因法律意识不足、经济
能 力 有 限 或 对 司 法 程 序 不 熟 悉 而
放弃维权。

2023 年以来，石泉县检察院支

持多起涉及妇女劳动报酬、人身损
害赔偿的案件起诉，帮助追回劳动
报酬 12.4 万元、人身损害赔偿金 26
万元，为遭受人身损害、诈骗等侵
害的妇女发放司法救助金，并协调
多方资源提供综合帮扶，助力她们
重拾生活信心。

“许多妇女因缺乏法律知识而在
权益受损时不敢维权，检察机关通过
支持起诉为其争取合法权益，是司法
为民的重要体现”。赵明翠建议，检察
机关应进一步深化“检察+妇联”协同
联动，探索建立涉妇女权益案件快速
办理机制，在案件线索发现、证据调
取、诉讼支持、社会救助等方面形成
合力，推动构建司法保护、社会救助
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妇女权益保障
体系，切实增强妇女群体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 保 障 妇 女 权 益 ， 需 要 司 法 机
关更加主动地发挥作用。”赵明翠
希望检察机关持续深化涉妇女权益
案件司法救助与支持起诉工作，并
加强以案释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
普及反家暴、平等就业、人身保护
等法律知识，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
个需要的角落。

赵明翠代表：

支持起诉帮助妇女维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 伦 双）
“这是一次以数字赋能司法为民的有
益探索，更是一次将诉讼权利保障
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供给’
的积极尝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
市乌江画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阿依
河分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接待部
经理张尧近日对重庆市渝中区检察
院发布“检护诉权”应用，更好保
护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创新做法
予以肯定。

“检护诉权”应用针对诉讼参与
人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中的
权利保障不够充分、申请监督不便
等问题，将法律监督功能融入“渝
快 办 ”（市 民 办 事） 和 “ 渝 快 政 ”

（政务办公） 两大数字化服务平台，

为群众提供更便捷的司法服务。渝
中 区 检 察 院 与 区 法 院 、 区 公 安 分
局、区司法局等单位共同制定跨部
门协同工作细则，明确职责分工与
流程规范，建立健全线索移送、案
件办理、监督纠正、结果反馈等工
作机制，打通了政法单位间的信息
壁垒，为高质效监督办案打下了坚
实基础。该应用自 2025 年 7 月上线
以来，共协同办理监督案件多跨事
项 共 计 80 多 件 次 ， 受 理 率 超 过
95%，支持监督申请率超过 30%，案
件办理时长比线下平均缩短 5日。

“ 听 完 检 察 官 的 介 绍 ， 我 看 到
渝中区检察院在深化诉讼参与人权
利保障监督机制改革方面所作出的
努力，‘检护诉权’应用对侵犯诉讼
权利的行为进行数字化、全流程监
督 ，切 实 维 护 群 众 的 知 情 权 、申 请
权、辩护权等重要诉讼权利，为群众
反映司法诉求提供便利，为律师高
效依法执业提供保障，我为检察机
关点赞！”张尧表示，希望检察机关
继续深化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监督
机制改革，不断优化司法服务举措，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可
感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义。

张尧代表：

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供给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蒋 长 顺
通讯员鲍欢） 全国人大代表、湖
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副院长李龙
倜近日参加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
检 察 院 举 办 的 检 察 开 放 日 活 动 ，
对该院近年来在妇女权益司法保
护方面的积极探索点赞。

在听取妇女权益司法保护案例
介绍时，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引起李龙倜的关注。该案中，某酒
店 3 名女服务员被拖欠 3 万余元工
资 ， 酒 店 倒 闭 后 三 人 多 次 索 要 无
果，生活陷入困境。该院依托与劳
动监察部门建立的协作机制，依法
介入调查，全面核实欠薪事实后，
召开支持起诉公开听证会，并促成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最终确保 3 人

的工资如数追回。
“检察机关在妇女权益保护方

面做得扎实、有温度，真正把司
法为民落到了实处！”李龙倜说。

在 检 察 官 介 绍 的 另 一 起 案 例
中 ， 李 龙 倜 得 知 ， 部 分 离 婚 案 件
中 有 的 法 官 未 依 法 定 程 序 向 当 事
人 制 作 并 送 达 离 婚 损 害 赔 偿 权 利
义务告知书，导致一些妇女未能及
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权利得不到
保障。张湾区检察院了解情况后，
通 过 类 案 监 督 向 法 院 发 出 检 察 建
议 ， 推 动 法 院 依 法 履 行 全 面 告 知
义 务 ， 切 实 保 障 离 婚 诉 讼 当 事 人
正确行使权利。

“从助力讨薪到保障知情权，我
看到了检察机关在维护妇女权益中
的积极作为。”李龙倜表示。“营造
尊重妇女、关爱妇女、保障妇女权
益的社会环境，需要检察机关持续
发力。”李龙倜希望检察机关能够继
续深耕细作，特别是在数字时代背
景下，进一步加强对新型侵害妇女
权益犯罪的惩治与预防、保障妇女
平等就业权利、关注涉案妇女未成
年子女的帮扶等，深化相关法律监
督工作。

李龙倜代表：

强化惩治新型侵害妇女权益犯罪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戴小巍 通
讯员杨晗） “文物保护是守护文明的
接力赛，案件办结不是终点，而是推
动长效保护的起点。”近日，在湖北省
黄梅县柳林乡塔畈石塔前，全国人大
代表、湖北省黄梅县柳林乡老铺村党
支部书记陈燎原对黄梅县检察院助力
文物保护的工作成效表示肯定。

当天，黄梅县检察院邀请陈燎原
参与公益诉讼文物保护“回头看”活
动，实地察看柳林乡塔畈石塔和五祖
镇洪楼村红军修械所、后方医院旧址
三处文物保护现场，实地检验监督成

效，听取代表意见建议。
在柳林乡塔畈村，曾因长期烧香

祭祀而受损的千年石塔已焕然一新。
塔身整洁，周边安装了防护设施，环
境井然有序。该院检察官向陈燎原介
绍，2024 年 5 月，该院通过制发检察
建议，不仅推动行政部门依法履职，
更激发了村民参与保护的热情，形成

“检察监督+村民自治”的良好局面，
最 终 推 动 塔 畈 石 塔 和 周 边 环 境 重 焕
新颜。

“检察建议找准了文物保护与乡
土情感的平衡点，用‘小切口’推动

了‘大共治’。”陈燎原对该案的办理
表示肯定，认为该案成功唤醒了群众
的 文 化 自 觉 ， 守 住 了 乡 村 的 文 化
根脉。

随后，陈燎原一行来到红军修械
所和后方医院旧址。此前，黄梅县检
察院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不仅推
动红军修械所得到系统性修缮，还辐
射带动了红军后方医院旧址的整体保
护，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的效果。

“检察机关在这起案件中没有止步
于诉前程序，而是通过诉讼推动问题

根本解决，实现了从‘点上修复’到
‘ 面 上 保 护 ’ 的 有 效 拓 展 。” 陈 燎 原
说道。

在他看来，两起案件充分展现了
检察机关服务大局的担当精神和精准
监督的专业能力，是检察公益诉讼助
力基层治理的生动写照。“希望检察机
关持续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围绕
龙 感 湖 流 域 综 合 治 理 、 食 品 药 品 安
全、全域大文旅攻坚等重点领域，深
化监督协作，推动共建共治，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力量。”
陈燎原说。

检察“护”起来 文物“活”起来
湖北黄梅：公益诉讼助力基层治理获代表点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丁艳红 通
讯员欧阳井河） 近日，在代表委员
视察贵州省黔西南州检察工作座谈
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兴仁市
屯脚镇副镇长、鲤鱼村党委书记田锦
华对检察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作为深耕乡村一线的全国人大
代表，田锦华的履职重心始终聚焦群
众急难愁盼与乡村振兴实践，这与检
察公益诉讼“守护社会公共利益”的
使命高度契合。长期以来，他通过调
研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深度
参与检察公益诉讼相关工作，见证了
这项制度在守护生态环境、保障民生
福祉中的“硬核力量”与“司法温度”。

座谈会上，田锦华以兴仁市检察
院办理的一起公益诉讼案件为例，直

观展现了检察机关的履职担当。2015
年兴仁市某煤矿关停后，配套的废水
收集处理设施废弃停用，露天堆放的
17 万余立方米煤矸石未采取任何防
渗漏措施。多年来，煤矿废水持续渗
漏，不仅污染了下方的矿区和耕地，
更对北盘江水体造成严重威胁。“这
个污染问题持续时间长、遗留问题
多，关键是责任主体不明确，治理起
来周期长、难度大，群众反映特别强
烈。”田锦华坦言。

接到线索后，兴仁市检察院立足
检察公益诉讼职能，依法立案调查，精
准认定损害事实，督促行政机关依法
全面履行监管职责，推动矿方履行治
理责任，最终推动污染问题得到治理。

“检察公益诉讼已成为守护家乡
生态之美、民生之安、文化之韵的坚
实臂膀。”基于对基层公益保护需求
的深刻洞察，田锦华建议，检察机关
要持续以法治思维破解公益保护难
题，进一步深化与基层组织、人大代
表的联动机制，在生态修复、民生保
障等领域延伸履职触角，让公益诉讼
的法治阳光照亮乡村振兴的每一个
角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注入更强司法力量。

田锦华代表：

以法治思维破解公益保护难题

本报讯 （通讯员焦世其 胡宇佳） 近日，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路罗
镇的太行山深处，新植的油松挺立山脊，为苍茫的群山增添了一道生机。

邢台市信都区位于太行山脉南段东麓，矿产资源丰富，近年来矿产资源被
非法开采现象多发。2022 年至 2024 年，郑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
伙同朱某于路罗镇某村采挖石头。经鉴定，被破坏山体约 1 万余吨，盗采的石
料评估价格为 113万余元。

“过去办理非法采矿类案件，常常是‘人诉了，山却还是秃的’。”信都区
检察院检察官介绍说，“现在不同了，我们在办理这类案件中，不止步于追究
郑某的刑事责任，而是把生态修复责任放在首位。”在该案中，通过检察官多
次释法说理，郑某在公益诉讼起诉前主动承担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用以
及受损山体修复的修复治理责任。

2024 年 10 月，信都区人大常委会在听取该院公益诉讼专项工作报告时，
对非法采矿案件后续生态环境修复问题尤为关注。有人大代表提出，检察机关
应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积极探索“惩戒与修复并重”的办案机制，推动从

“惩治犯罪”向“生态治理”延伸，并建议加强对修复过程的跟踪监督，确保
“修复不走过场，山林真正得到滋养”。

该院积极落实代表建议，聚焦生态环境修复这一难题，依法开展系列生态
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特别针对补植复绿过程中幼苗生长期长，是否能够活得
了、长得好的问题，通过探索建立“公益损害人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养护协议”

“公益损害人自行养护+政府监管”和“公益损害人自行养护+第三人担保+公
益诉讼兜底”三种模式，有效解决了修复资金使用与具体养护脱节的问题。按
照协议，郑某将负责对修复林地进行 3年的养护。

2025 年 8 月，该区人大代表在参与公益诉讼“回头看”中，实地察看了
该院办理案件中涉及的多处修复林地。“从‘秃岭’到‘绿坡’，看到的是环
境的改善，更是司法理念的进步。检察机关将生态修复落到实处，让破坏者
成为修复者，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的统一。”信都区人大
代表、泉西街道科苑社区党委书记左建军感慨道。他同时建议，进一步总结
此 类 案 件 的 办 理 经 验 ， 推 动 完 善 生 态 环 境 领 域 行 政 执 法 与 刑 事 司 法 衔 接
机制。

“我院办理的 8 件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其中有 6 件在诉前
实现了生态修复目标，共修复山林面积 6 万余平方米，在有效节约司法资源的
同时，切实让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实实在在的修复，这些修复林地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法治成果，‘挖山人’变成了‘养山人’。”该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
长赵晓杰说。

“挖山人”变身“养山人”
邢台信都：代表肯定“惩戒与修复并重”办案机制

2025 年 6 月 4 日，江苏省扬中市检察院检察官针对督促保护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文昌宫行政公益诉讼案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进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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